
 
2025年版本 

順利天主教中學  

個人資料收集及私隱政策 

 

順利天主教中學 (下稱「本校」)承諾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保護教職員、學

生及家長的個人資料私隱。為此，本校會採取切實可行步驟，確保嚴格依照 《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有關私隱、資料保密及保安條文的標準，處理一切個人資料。 

 

這份「個人資料收集及私隱政策」共分為四個部份，即「教職員部份」、「學生及家長部

份」、「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及各級插班申請人部分」及「學校職位申請人部分」，適用於

四部份的所屬人士類別。 

 

甲. 教職員部份 
 

1. 本校持有教職員個人資料的類別 

本校間或收集職位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作招聘/聘任用途，持有的個人資料涉及以下類別： 

 人事紀錄——包括每一名正在或曾經受僱於本校的僱員個人資料、工作紀錄、薪津細

節、附帶福利、支付紀錄和工作表現評核；及 

 其他紀錄——包括因應職位招聘、行政、推廣或培訓活動等用途而收集的個人資料、

相片、錄音或錄像，以及法律容許公眾對學校員工作合法查詢的資料。 

 

2. 保存個人資料  

一般而言，員工的個人資料將不會保存超過必要的時間1。本校會採取所有可行的步驟刪

除不再適用於其原訂收集目的的個人資料2，除非法律禁止刪除或刪除不符合公共利益。

本校並只容許獲本校授權的教職員，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按指定目的查閱所需的個人資

料，以回應員工的訴求及履行機構責任，為其撰寫並簽發具公信力的服務證明書。 

 

3. 使用各類別個人資料的目的如下： 

 人事紀錄——為人力資源管理之用；包括員工聘任、入職登記、在職進修及培訓、晉

升或紀律處分、附帶福利及工作表現評核、辦學團體的員工培訓活動與專業發展活動、

屬校數據分析。 

 
1 員工離職後，學校會保存其紙本個人資料記錄七年，之後僅將員工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身份

證號碼、出生日期、受聘及離職日期和受聘期間職級等）保存在教育局雲端校管系統內。 

2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的刪除與匿名化指引>，紙本個人記錄用交叉切割或類

似的碎紙方式銷毀並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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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紀錄(包括相片、錄音或錄像)——視乎該等紀錄的性質及收集資料的指明用途，

包括與本校各項服務和活動相關的行政工作，處理職位申請、推廣及培訓活動、購置

服務、意見徵詢、對學校員工的合法而恰當查詢。 

 

4. 轉移個人資料 

未經事先授權，本校絶對不會將收集或保存的個人資料轉移。本校只會根據收集個人資料

時（或之前），或已向資料提供者預先聲明收集資料的指定用途，把相關的個人資料，披

露及/或轉移給教育局、考試及評核局、合法收集資料的政府部門、本校的辦學團體(主要為

教育研究用途的數據分析)。任何第三方一旦獲得本校披露及/或轉移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料，

均在法律上負有責任，須將該等個人資料保密。 

 

5.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本校採取適當措施，將所持有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及關連性保持在合理水平，以符

合個人資料收集用途。本校致力將資料提供者的資料保持準確及適時更新，惟仍有賴資料

提供者向本校準確提供所需資料，以及盡快通知本校關於其個人資料的任何錯誤或變更。 

 

6. 查閱及改正資料 

資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可以查閱、更新或改正本校所持有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料。資

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需以書面形式提出清楚而明確的查閱、更新或改正資料要求。學

校須在法定 40日內，依從有關查閱資料或更改資料要求。如果學校未能在時限內處理，亦

須要在 40日內作出回覆及提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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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學生及家長部份 
 

1. 本校持有的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的個人資料類別： 

本校持有的學生及家長個人資料只涉及下兩大類別： 

 學生紀錄——包括每一名正在或曾經就讀本校所辦（或與其他教育機構或團體合辦）

課程的學生個人資料、學業紀錄、相片、錄音或錄像； 

 家長或監護人紀錄——包括每一名正在或曾經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聯絡資料。 

 

2. 保存個人資料 

一般而言，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的個人資料將不會保存超過必要的時間3。本校會採取

所有可行的步驟刪除不再適用於其原訂收集目的的個人資料4，除非法律禁止刪除或刪除

不符合公共利益。本校並只容許獲本校授權的教職員，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按指定目的

查閱所需的個人資料，以回應學生本人日後的訴求，並履行機構責任，為其撰寫並簽發具

公信力的在學證明書。 

 

3. 使用各類別個人資料的目的如下： 

 家長或監護人資料——為學校與家長間的聯絡之用。 

 學生紀錄——為學務及行政支援之用，包括入學登記、在校的學業、操行、服務及活

動紀錄、公開考試成績、學生獎學金及經濟援助、學生輔導、學生升學及事業發展、

校友事務、辦學團體屬下各校作教育研究用途的數據分析。 

 其他紀錄(包括相片、錄音、錄像、家課及作業)——視乎該等紀錄的性質及收集資料

的指明用途，包括本校各項服務和活動相關的行政工作，處理入學申請，推廣及培訓

活動、購置服務、意見徵詢、對學校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的合法而恰當查詢。 

 

 

4. 轉移個人資料 

未經事先授權，本校絶對不會將收集或保存的個人資料轉移。本校只會根據收集個人資料

時（或之前），或已向資料提供者預先聲明收集資料的指定用途，把相關的個人資料，披

露及/或轉移給教育局、考試及評核局、合法收集資料的政府部門、本校的辦學團體(主要為

教育研究用途的數據分析)等。任何第三方一旦獲得本校披露及/或轉移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 

料，均在法律上負有責任，須將該等個人資料保密。 

 

 
3 學生離校後，學校會保存其紙本個人資料記錄七年，之後僅將學生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學生

編號、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地址、小學就讀學校、入學及離校日期等）及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

聯絡資料保存在教育局雲端校管系統內。 

4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的刪除與匿名化指引>，紙本個人資料記錄用交叉切割

或類似的碎紙方式銷毀並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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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本校採取適當措施，將所持有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及關連性保持在合理水平，以符

合個人資料收集用途。本校致力將資料提供者的資料保持準確及適時更新，惟仍有賴資料

提供者向本校準確提供所需資料，以及盡快通知本校關於其個人資料的任何錯誤或變更。 

 

6. 查閱及改正資料 

資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可以查閱、更新或改正本校所持有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料。資

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需以書面形式提出清楚而明確的查閱、更新或改正資料要求。學

校須在法定 40日內，依從有關查閱資料或更改資料要求。如果學校未能在時限內處理，亦

須要在 40日內作出回覆及提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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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及各級插班申請人部分 
 

1. 本校持有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人的個人資料類別： 

本校持有的申請人個人資料作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及各級插班用途，只涉及以下類別： 

 申請人紀錄——包括申請者個人資料、學業紀錄、活動紀錄及相片。 

 

2. 保存個人資料 

一般而言，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將不會保存超過必要的時間5。本校會採取所有可行的步驟

刪除不再適用於其原訂收集目的的個人資料6，除非法律禁止刪除或刪除不符合公共利益。

本校並只容許獲本校授權的教職員，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按指定目的查閱所需的個人資

料，以回應申請人本人日後的訴求。 

 

3. 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如下： 

 申請人紀錄—— 作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或各級插班用途，以選擇合適申請人入讀本

校。 

 

4.轉移個人資料 

未經事先授權，本校絶對不會將收集或保存的個人資料轉移。本校只會根據收集個人資料

時（或之前），或已向資料提供者預先聲明收集資料的指定用途，把相關的個人資料，披

露及/或轉移給教育局、考試及評核局、合法收集資料的政府部門、本校的辦學團體(主要為

教育研究用途的數據分析)等。任何第三方一旦獲得本校披露及/或轉移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

料，均在法律上負有責任，須將該等個人資料保密。 

 

5.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本校採取適當措施，將所持有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及關連性保持在合理水平，以符

合個人資料收集用途。本校致力將資料提供者的資料保持準確及適時更新，惟仍有賴資料

提供者向本校準確提供所需資料，以及盡快通知本校關於其個人資料的任何錯誤或變更。 

 

 
5
 完成該學年中學學位分配(即完成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及統一派位階段)及各級插班程序後，學校會

保存申請人的紙本或電子個人資料記錄一年，之後會銷毀棄置或刪除。 

6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的刪除與匿名化指引>，紙本個人資料記錄用交叉切割

或類似的碎紙方式銷毀並棄置，電子個人資料記錄則從每種特定類型的電子儲存裝置中永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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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閱及改正資料 

資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可以查閱、更新或改正本校所持有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料。資

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需以書面形式提出清楚而明確的查閱、更新或改正資料要求。學

校須在法定 40日內，依從有關查閱資料或更改資料要求。如果學校未能在時限內處理，亦

須要在 40日內作出回覆及提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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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學校職位申請人部分 
 

1.   本校持有的學校職位申請人的個人資料類別： 

本校持有的申請人個人資料作申請學校職位(包括教學及非教學)用途，只涉及以下類別： 

 申請人紀錄——包括申請者個人資料、履歷、學業紀錄、活動紀錄、工作紀錄及相片。 

 

2.   保存個人資料 

一般而言，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將不會保存超過必要的時間7。本校會採取所有可行的步驟

刪除不再適用於其原訂收集目的的個人資料8，除非法律禁止刪除或刪除不符合公共利益。

本校並只容許獲本校授權的教職員，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按指定目的查閱所需的個人資

料，以回應申請人本人日後的訴求。 

 

3.   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如下： 

 申請人紀錄—— 作申請學校職位(包括教學及非教學)用途，以選擇合適申請人於本校

任職。 

 

4.   轉移個人資料 

未經事先授權，本校絶對不會將收集或保存的個人資料轉移。本校只會根據收集個人資料

時（或之前），或已向資料提供者預先聲明收集資料的指定用途，把相關的個人資料，披

露及/或轉移給教育局、考試及評核局、合法收集資料的政府部門、本校的辦學團體(主要為

教育研究用途的數據分析)等。任何第三方一旦獲得本校披露及/或轉移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

料，均在法律上負有責任，須將該等個人資料保密。 

5.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本校採取適當措施，將所持有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及關連性保持在合理水平，以符

合個人資料收集用途。本校致力將資料提供者的資料保持準確及適時更新，惟仍有賴資料

提供者向本校準確提供所需資料，以及盡快通知本校關於其個人資料的任何錯誤或變更。 

 

 

 
7 完成該學年招聘教職員的程序後，學校會保存申請者的紙本或電子個人資料記錄一年，之後會銷

毀棄置或刪除。 

8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的刪除與匿名化指引>，紙本個人資料記錄用交叉切割

或類似的碎紙方式銷毀並棄置，電子個人資料記錄則從每種特定類型的電子儲存裝置中永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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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閱及改正資料 

資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可以查閱、更新或改正本校所持有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料。資

料提供者或其合法授權人需以書面形式提出清楚而明確的查閱、更新或改正資料要求。學

校須在法定 40日內，依從有關查閱資料或更改資料要求。如果學校未能在時限內處理，亦

須要在 40日內作出回覆及提供理由。 

 

 

 

 

 

 

 

 

 

 

 

 

 

 

 

 

 

 

 


